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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
永德县财政局 永德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24 年
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(第三批）

的通知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临沧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（临财农发〔2024〕99号）

的要求，按照《中共永德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2024 年第

三批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使用的批复》（永

农领复〔2024〕16 号）安排，现将 2024 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三批）561万元下达给你们（详见附表），请

列入 2024年的“2130599-其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

兴支出”预算支出功能科目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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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，严格按照《中

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9

号）、财政部等 6 部委《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

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农〔2022〕14 号）《云南省

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云财农〔2021〕140

号）和省财政厅等 6 部门《关于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云财规〔2022〕23 号）

规定安排使用资金，专款专用、专账核算，严禁截留、挤占和挪

用，要加快预算执行，确保资金充分发挥使用效益。

二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意见精神，按照《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

评价及考核办法》（云财农〔2022〕110号）要求，加强扶贫项

目资金绩效管理；同时做好资金项目相关信息公开工作，接受社

会和群众监督。

三、落实直达资金管理要求。此次下达的省级衔接资金列入

直达资金管理，直达资金标识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

环节，财政部和省财政厅对直达资金实行动态监控。请严格执行

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云南省直达资金监督管理办法》的通

知》（云财监〔2020〕18 号）文件要求，特别注意在直达资金

拨付使用时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直达资金使用要求，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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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点将资金支付到最终收款人，不得采取现金方式支付，不得违

规将资金转至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。

附件：1.2024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三

批）分配表

2.绩效目标表

永德县财政局 永德县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9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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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纪委县监委，县审计局。

永德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9 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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